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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ASYKNIT ENTERPRISES HOLDINGS LIMITED 

永 義永 義永 義永 義 實 業實 業實 業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集 團 有 限 公 司集 團 有 限 公 司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0616) 

 

公佈公佈公佈公佈    

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調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    
 

茲 提 述 永 義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及 永 義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日 期 為

2015年 8月 6日 之 聯 合 公 佈 及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2015年 9月 14日 之 通 函（「該通函該通函該通函該通函」），

內 容 有 關 （ 其 中 包 括 ） 股 本 重 組 、 供 股 及 其 項 下 所 擬 進 行 交 易 。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 本 公 佈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通 函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2014年年年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  

 
根 據 2014年 可 換 股 票 據 之 條 款 ， 兌 換 價 已 於 2015年 10月 9日 作 出 調 整 ， 由 每 股 股

份 10.65港 元 獲 調 整 為 每 股 股 份 22.72港 元 （ 可 予 進 一 步 調 整 ， 如 有 ） 。  

 

於 本 公 佈 日 期，尚 未 行 使 2014年 可 換 股 票 據 的 本 金 總 額 為 20,000,000港 元。在 兌

換 價 作 出 股 本 重 組 及 供 股 調 整 後 ， 本 公 司 按 經 調 整 兌 換 價 兌 換 剩 餘 未 行 使 2014

年 可 換 股 票 據 時 可 發 行 的 最 高 股 份 數 目 為 880,281股 股 份。 2014年 換 股 股 份 將 根

據 獨 立 股 東 於 2014年 3月 7日 舉 行 的 本 公 司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上 批 准 的 特 別 授 權

(「 2014特 別 授 權特 別 授 權特 別 授 權特 別 授 權 」)發 行 及 配 發。根 據 2014特 別 授 權，本 公 司 有 權 發 行 及 配 發 最

多 147,058,823股 股 份 ，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已 發 行 122,869,707股 而 剩 餘 24,189,116

股 股 份 可 發 行 。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2015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  

 

根 據 2015年 可 換 股 票 據 之 條 款 ， 兌 換 價 已 於 2015年 10月 9日 作 出 調 整 ， 由 每 股 股

份 0.85港 元 獲 調 整 為 每 股 股 份 1.81港 元 （ 可 予 進 一 步 調 整 ， 如 有 ） 。  

 

於 本 公 佈 日 期，尚 未 行 使 2015年 可 換 股 票 據 的 本 金 總 額 為 86,000,000港 元。在 兌

換 價 作 出 股 本 重 組 及 供 股 調 整 後 ， 於 悉 數 轉 換 尚 未 行 使 2015年 可 換 股 票 據 後 ，

本 公 司 可 予 發 行 的 換 股 股 份 的 最 大 數 額 為 47,513,812股 股 份 。  2015年 換 股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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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根 據 獨 立 股 東 於 2014年 12月 9日 舉 行 的 本 公 司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上 批 准 的 更 新 授

權 (「 2014更 新更 新更 新更 新 授 權授 權授 權授 權 」)發 行 及 配 發。根 據 2014更 新 授 權，本 公 司 有 權 發 行 及 配 發

最 多 101,176,470股 股 份 ， 而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 本 公 司 尚 未 發 行 任 何 股 份 。  

 

一一一一般事項般事項般事項般事項  

 

本 公 司 之 核 數 師 德 勤 •關 黃 陳 方 會 計 師 行 已 對 兌 換 價 調 整 之 運 算 進 行 協 定 程 序 ，

並 向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發 出 事 實 調 查 報 告 ， 報 告 載 明 上 述 運 算 在 算 術 計 算 上 準 確 無

誤 ， 且 符 合 2014 年 可 換 股 票 據 及 2015 年 可 換 股 票 據 之 認 購 協 議 。  

 

除 對 兌 換 價 的 上 述 調 整 外 ， 2014年 可 換 股 票 據 及 2015年 可 換 股 票 據 的 其 他 條 款

將 維 持 不 變 。  

 

承 董 事 會 命  

永 義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永 義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永 義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永 義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鄺 長 添鄺 長 添鄺 長 添鄺 長 添  

 

香 港 ， 2015年 10月 1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鄺長添先生、雷玉珠女士及官可欣女士；非執行董

事謝永超先生及賴羅球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簡嘉翰先生、劉善明先生及傅德楨先生。 

 


